R N7 R E N - N 7 3. BR = S N AR PR
1142 & 2§ 5 %1295

4

4

pau
N
)]

R 4 £ EARF

)“.4
P
b

i
Fr

i\

N

S

gl
B

e ‘f“;,' it
ST

A RAFF TR AT R At A RmII4E3 27p 3

%
HFirmpded A aF L TR A B
Bk o A 5%t £ 4 3“;54:\11 2 A

j\;rq;i—%s? f;—:;% =5 e ;,tﬁ‘ S %fri f*ﬁéﬁ\‘:f/gfiaf HEBRIEE ~

WG EFE T o AR T ERRD P HE PR TR

2 % 3801% & FATAEA) > £ kP2 $4361F %278 ~ % 3851'+
> )

FPIEWERZRT > AR TF L AR d H
léﬁ%;fnrﬁ f;:-*’i']/i‘°

o FHER

- CRAAFIR RLEF I (THFZe) T Rt B

%— 7



i

=

f~4

CARE - FRLP S3,580% 0 AP ARG Y 2

CER S FRREF RS (THRRS) SR FEL &
@%ﬁﬁﬁ%%%’@@ﬁﬁﬁliﬁﬁﬁﬁ%iﬁ(T
) 80F ~ TR ZRRENENETERL S NTL]
&1B£QBMPJHM%Ealﬂiaﬁ%isoﬂg@
#@4ﬁ’“”Mia»f§$* Z (1.7759%) 3+ & >
WEIZA R RGRE > S RELES 1@1_1;:37;? o B2 Fp i
ZI| T AR IE P (%@?11134&10 295 ) Az i B F“)I}é? NEN
FlF S 2RI F19 (F2.7759%) -8 o B 55| B TiIE >
PR BmpA o AEEHEZ T \,si 14 > HPHOEB T P
e H A5z «w@ﬁ? pQ;JO’ND%Eﬁ6%5€K
S Bl F e Bl FE A 22038 s 2akp 113E6
PEP AT A RN 7 ’sww T A &2541, 4797 & 4ok
2T I EOEAFH > FRB AT EEA IR

S

pEFFHFE s Al RAREFR DR Ied Y 1
AR o

A S b FE o B E IR AT READ P P E ot
AR NL R E PP AR o

R4 1kz FPEEF  EREKDRATER ﬁgp

) S FIF TR RS F R R E o B/ RERNE
FEIE O AREILEEZ UL BAT L T AR DT
MR P ERL G e 2 FRpEFE - MRFEE P B RS
BEEFE pPHOCRLIZIRIEIF IR -

~EA o RA RN HE A R EMN G G
AL RIET L A fIAZENE Y SR

d ’f@ﬂ}i%¥°

AEGERRAEFDZEFR2TES I TE A A B2 Bns
E%OQﬂﬂfT"ﬁﬁ'%¥ﬁiﬁvwaﬁu-ﬁfﬁifw\’Bf@w
Pz %3891 % 198 % 3R THEE 2 BRET - T kF 253
027 $ 208 R 2> BB 2P %ar%%’@%é’%

T

P



R T Rd prirz AL a it P

j? *
= \iﬁUﬁ%ij%éﬁ ?d > F]jd-ded 2 o

AR 4oy 2R BT R EE 200 e A D 3F
TR PN AR LERE TREEFTEAZAEGEE X o A
L EEFRACY Y o - BRI RF Y -

v = EN & 114 = 4 . 17 2

et W
ot 1148 B A G 3 51205
Wyl | k& 14 &
(74 %) d2ig p () 1
1 | 25681,497~ | p113&5"4p 431 1.775% pl13#67 bp 4= i1 p
13#10% 28p 1 oo RGBT N
- FAHIFEA210; By
A £ A o
] 113% 1/0: 29p 4= 2.775% A2 6 _}Fz S IR UL
Sy ol FAZEZEN94

P
i
m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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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
114年度基簡字第129號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吳佳曉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詩惠  
            曾郁翔  
被      告  柯雲皓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黃淑純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肆佰玖拾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伍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肆佰玖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事項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准原告到場之訴訟代理人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事項　　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柯雲皓（下稱柯雲皓）前就讀景文科技大學時，邀同被告黃淑純（下稱黃淑純）為連帶保證人，與原告簽訂放款借據，向原告借用1筆就學貸款新臺幣（下同）80萬元，約定柯雲皓應於該階段學業完成或退伍後滿1年之日起分156期，每滿1個月為1期平均攤還本息。利息約定按原告與教育部議定之就學貸款利率（1.775％）計算，倘借款人不依約還款，經原告轉列催收款項時，其利率自轉列催收款項日（民國113年10月29日）起改按前開就學貸款利率加年利率1％（即2.775％）計算。若經轉列催收款項，自催收款項日起，本金違約金及利息違約金，逾期6個月內部分，其利率改按遲延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其利率改按遲延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詎柯雲皓自113年6月5日起即未依約履行，迄今尚積欠本金25萬1,479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黃淑純為連帶保證人，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，為此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　　
三、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（就學貸款專用）、利率資料、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、催收/呆帳查詢單等件為證，而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表明證據或有利於己之答辯以供審酌。本院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，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。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　
五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財產權訴訟之標的金額50萬元以下而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自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,580元，此外核無其他費用之支出，爰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，並應由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。
七、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基隆簡易庭　法　官　　姜晴文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林煜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附表：114年度基簡字第129號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請求金額
(新臺幣)

		利息

		


		違約金



		


		


		起迄日 (民國)

		週年利率

		




		１

		25萬1,497元

		自113年5月4日起至113年10月28日止

		1.775％

		自113年6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10；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



		


		


		自113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2.775％

		









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

114年度基簡字第129號

原      告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吳佳曉  

訴訟代理人  黃詩惠  

            曾郁翔  

被      告  柯雲皓  





            黃淑純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肆佰玖拾柒元，及如附

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伍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

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

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肆佰玖拾柒元

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

   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5條

    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准原告到場之訴訟代理人聲請，由其一

    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事項　　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柯雲皓（下稱柯雲皓）前就讀景文科技

    大學時，邀同被告黃淑純（下稱黃淑純）為連帶保證人，與

    原告簽訂放款借據，向原告借用1筆就學貸款新臺幣（下同

    ）80萬元，約定柯雲皓應於該階段學業完成或退伍後滿1年

    之日起分156期，每滿1個月為1期平均攤還本息。利息約定

    按原告與教育部議定之就學貸款利率（1.775％）計算，倘借

    款人不依約還款，經原告轉列催收款項時，其利率自轉列催

    收款項日（民國113年10月29日）起改按前開就學貸款利率

    加年利率1％（即2.775％）計算。若經轉列催收款項，自催收

    款項日起，本金違約金及利息違約金，逾期6個月內部分，

    其利率改按遲延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其利

    率改按遲延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詎柯雲皓自113年6月5日起

    即未依約履行，迄今尚積欠本金25萬1,479元及如附表所示

    之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黃淑純為連帶保證人，自應負連帶

    清償責任，為此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

    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　　

三、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（就學貸款專用

    ）、利率資料、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、催收/呆帳查詢單等

    件為證，而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

    表明證據或有利於己之答辯以供審酌。本院綜合上開證據調

    查結果，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。
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

    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

    ，應予准許。　

五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財產權訴訟之標的金

    額50萬元以下而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自應依

    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

    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

    行。

六、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,580元，此外核無其他費用之支出，

    爰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，並應由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。

七、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基隆簡易庭　法　官　　姜晴文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林煜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：114年度基簡字第129號     編號 請求金額 (新臺幣) 利息  違約金   起迄日 (民國) 週年利率  １ 25萬1,497元 自113年5月4日起至113年10月28日止 1.775％ 自113年6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10；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   自113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2.775％  




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
114年度基簡字第129號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吳佳曉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詩惠  
            曾郁翔  
被      告  柯雲皓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黃淑純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肆佰玖拾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伍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肆佰玖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事項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准原告到場之訴訟代理人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事項　　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柯雲皓（下稱柯雲皓）前就讀景文科技大學時，邀同被告黃淑純（下稱黃淑純）為連帶保證人，與原告簽訂放款借據，向原告借用1筆就學貸款新臺幣（下同）80萬元，約定柯雲皓應於該階段學業完成或退伍後滿1年之日起分156期，每滿1個月為1期平均攤還本息。利息約定按原告與教育部議定之就學貸款利率（1.775％）計算，倘借款人不依約還款，經原告轉列催收款項時，其利率自轉列催收款項日（民國113年10月29日）起改按前開就學貸款利率加年利率1％（即2.775％）計算。若經轉列催收款項，自催收款項日起，本金違約金及利息違約金，逾期6個月內部分，其利率改按遲延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其利率改按遲延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詎柯雲皓自113年6月5日起即未依約履行，迄今尚積欠本金25萬1,479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黃淑純為連帶保證人，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，為此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　　
三、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（就學貸款專用）、利率資料、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、催收/呆帳查詢單等件為證，而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表明證據或有利於己之答辯以供審酌。本院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，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。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　
五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財產權訴訟之標的金額50萬元以下而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自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,580元，此外核無其他費用之支出，爰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，並應由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。
七、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基隆簡易庭　法　官　　姜晴文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林煜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附表：114年度基簡字第129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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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１

		25萬1,497元

		自113年5月4日起至113年10月28日止

		1.775％

		自113年6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10；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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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

114年度基簡字第129號

原      告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吳佳曉  

訴訟代理人  黃詩惠  

            曾郁翔  

被      告  柯雲皓  





            黃淑純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肆佰玖拾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伍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肆佰玖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准原告到場之訴訟代理人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事項　　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柯雲皓（下稱柯雲皓）前就讀景文科技大學時，邀同被告黃淑純（下稱黃淑純）為連帶保證人，與原告簽訂放款借據，向原告借用1筆就學貸款新臺幣（下同）80萬元，約定柯雲皓應於該階段學業完成或退伍後滿1年之日起分156期，每滿1個月為1期平均攤還本息。利息約定按原告與教育部議定之就學貸款利率（1.775％）計算，倘借款人不依約還款，經原告轉列催收款項時，其利率自轉列催收款項日（民國113年10月29日）起改按前開就學貸款利率加年利率1％（即2.775％）計算。若經轉列催收款項，自催收款項日起，本金違約金及利息違約金，逾期6個月內部分，其利率改按遲延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其利率改按遲延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詎柯雲皓自113年6月5日起即未依約履行，迄今尚積欠本金25萬1,479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黃淑純為連帶保證人，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，為此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　　

三、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（就學貸款專用）、利率資料、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、催收/呆帳查詢單等件為證，而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表明證據或有利於己之答辯以供審酌。本院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，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。
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　

五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財產權訴訟之標的金額50萬元以下而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自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六、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,580元，此外核無其他費用之支出，爰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，並應由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。

七、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基隆簡易庭　法　官　　姜晴文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林煜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：114年度基簡字第129號     編號 請求金額 (新臺幣) 利息  違約金   起迄日 (民國) 週年利率  １ 25萬1,497元 自113年5月4日起至113年10月28日止 1.775％ 自113年6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10；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   自113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2.775％  





